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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金融思潮─「R09企業重大污
染裁罰處分資訊」產品介紹

張瓊文／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徵信部

護法規或國際綠色規範之企業，用以扶植綠

色產業發展；另一方面則是，金融機構對企

業貸款時更加慎重評估，拒絕貸放予違反環

境保護或未盡社會責任等此類不利於環境永

續發展之企業。過去金融機構辦理徵授信案

件業務，主要評估其客戶之財務資產、資金

用途、償還來源及信用狀況等要件，而金融

機構導入綠色金融概念後，除評估前述要件

外，在企業融資上更另著重在該客戶是否得

以永續經營，進而扮演起經濟發展與社會責

任及環境保護之協調者角色，有助於提升金

融業者之正面形象。目前國際間已建立之綠

色金融重要原則包括，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Eps）、責任投資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PRI）及永

續保險原則（Principles for Sustainable 

Insurance,PSI）等。

一、前言：

在人類社會追求經濟與科技發展之過程，

不免導致對自然環境之破壞，而金融機構基於

其社會責任，藉由其投資及貸放政策，落實對

環境、社會之保護，以衡平環境永續及經濟穩

定成長，此為「綠色金融」概念之由來。

二、與國際綠色金融思潮接軌1：

(一)「綠色金融」大致而言，係透過金融機構

之投資及貸放等行為，促成環境永續發展之

目的。意即，金融機構在融資決定時，在授

信政策、貸款對象及條件或貸款種類上，將

各種對社會環境的影響、風險成本、報酬

計算納入其決策過程，做法上可分為兩種面

向，其中一面向為，金融機構積極將其資

金投資或貸放予綠色產業及符合國內環境保

1 參考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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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綠色金融行動方案(核定本)」，1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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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s/20171204003314-260410，拜訪時間2018/3/20。
(7).聯合新聞網，產經「繼國泰世華玉山後 北富銀也簽署加入赤道原則」，https://udn.com/news/story/7239/2855978，拜訪時間

201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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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中「赤道原則」要求銀行進行專案融資審

核時，審酌該企業專案資金用途計畫對環境

造成之風險，將是否落實企業社會責任項目

列為申貸審核的重要因素，拒絕為不符合社

會、環境政策的專案融資提供貸款，並訂定

相關配套之評估及諮詢機制，於借款戶能證

明借款計畫之執行確實遵守赤道原則之前提

下，銀行始提供融資；放款後，亦須持續監

控借款資金用途及相關資訊揭露。

(三)自2003年開始，國際大型金融機構紛紛採行

赤道原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

會)亦參考赤道原則內容，採循序漸進方式

調整銀行公會會員授信準則，透過宣導或研

討會，鼓勵銀行之授信決策過程，宜評估借

款人所營事業對於環境之影響，以及其環境

風險因素可能對於授信債權之影響，並鼓勵

銀行簽署赤道原則。金管會於2014年指示銀

行公會將赤道原則納入銀行授信準則，目前

全球有92家金融機構自發性宣布加入赤道原

則，國內包括國泰世華、玉山、台北富邦、

花旗、渣打、匯豐等銀行皆已簽署赤道原

則。台北富邦銀行在2015年更訂立「永續貸

款規範」，不僅限於赤道原則所規範的專案

融資，更將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納入授信業務評量指標，在融

資交易前進行逐案評估，簽署加入赤道原則

後，將整合授信原則，完備銀行風險控管架

構，為資本市場把關。

三、主管機關擬訂綠色金融行動方

案：

(一)金管會為配合我國非核家園、能源轉型、環

境減排等重大政策，經參酌綠色金融之國際

發展趨勢，研議「綠色金融行動方案」，並

奉行政院於106年11月6日核定。該方案內

容涵蓋授信、投資、資本市場籌資、人才培

育、促進發展綠色金融商品或服務深化發

展、資訊揭露、推廣綠色永續理念等七大面

向，計25項措施。將由經濟部、財政部、

國發會、環保署、國發基金等部會協力合作

推動。方案之短期目標為協助綠能業者，尤

其是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發電業者，取得

營業發展所需之相關資金。故短期重點在

於宣導赤道原則等國際綠色相關自願性投融

資原則，並藉由強化培育瞭解綠能產業金融

人才，推出加強授信、投資、籌資面向之金

融措施，促進金融市場可自行運作支持綠能

產業。方案之中長期目標則希藉由各部會協

力推動對環境友善的規範措施，促使金融市

場引導實體產業、投資人、消費者重視綠色

永續，讓臺灣轉型為綠色低碳經濟、綠色投

資、綠色消費與生活2。

(二)金管會為執行前揭政策，進行跨部會資訊連

結，請本中心研議與其他部會資料庫連結，

將ESG相關資訊納入資料庫系統之中，供金

融機構查詢利用。本中心配合金管會綠色金

2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院核定綠色金融行動方案新聞稿」，2017年11月9日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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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行動方案政策，並為協助金融機構遵循授

信準則第20條第5項規定，辦理企業授信審

核時，審酌借款戶是否善盡環境保護、企業

誠信經營及社會責任，爰於106年3月28日函

請金管會商請行政院環保署提供「企業重大

污染裁罰資料(含統編)」予本中心；金管會

於同年5月8日函請行政院環保署協助提供相

關資料至本中心。

(三)本中心於蒐集前述資料後，隨即開發「R09

企業重大污染裁罰處分資訊」，建置企業授

信戶業經行政院環保署或各地方政府環保機

關裁定認為違反環保法令且情節重大之裁罰

資料，提供金融機構查詢利用，以落實綠色

金融政策。本案經金管會106年10月23日來

函同意備查，本項產品業於106年12月15日

上線提供金融機構查詢使用。

四、本中心「R09企業重大污染裁
罰處分資訊」產品說明：

(一)產品內容：主要資訊為企業授信戶業經行政

院環保署或各地方政府環保機關裁定認為違

反環保法令且情節重大之裁罰資料。

(二)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及各地方政府環保

局之裁罰處分。

(三)產品點數：金融機構查詢本項產品，如受查

戶受有裁罰處分，計收20點，如受查戶查無

資料，則不予收費。

(四)資料揭露期限：經參酌資料提供機關環保署

就署內裁罰資料之揭露期限為五年之規定及

本中心逾期、催收、呆帳等不良紀錄資料揭

露期限之規定，爰將資料揭露期限訂為自裁

罰處分日起揭露五年，惟裁罰處分如經撤

銷，則自處分通知本中心被撤銷之日起不揭

露。

(五)查詢理由點選方式：第一層點選「新業務申

請」或「原業務往來」，第二層依據「查詢

理由選項分層及點選方式說明」點選，第三

層點選「取得當事人書面同意」。

(六)各項欄位說明：

1.列管編號：環保機關就系爭案件所填報之

列管編號。

2.裁罰處分機關：做成裁罰處分及填報該資

料之機關。

3.處分日期：行政處分日。

4.是否提起行政救濟：受裁罰對象是否提起

訴願或行政訴訟等行政救濟程序。

5.是否已改善完成：受裁罰對象對於污染源

是否已改善完成。

6.行政救濟結果：受裁罰對象提起訴願或行

政訴訟等行政救濟程序之結果。

7.違反法條：受裁罰對象之污染行為所涉法

條。

8.違反事實：污染行為之事實。

9.處分方式：依各該法令規定而定(罰鍰、勒

令停工、停業等)。

於本項產品尚未開發前，銀行辦理企業徵

授信業務時，如為遵循授信準則第20條第5項

規定，需瞭解該企業是否受有環境污染裁罰處

分，過去係查詢環保署官網所公開之裁罰處分

資訊。然因該資訊僅限於環保署做成之裁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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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未區分案件是否重大，亦未揭露該企業統

一編號，而本中心所提供之R09產品則涵蓋環保

署及各地方政府環保局所做成之重大污染裁罰

處分，且有統一編號，爰自本產品於106年12月

上線後，已有22家行庫陸續使用本項資訊取代

環保署官網所公開之署內裁罰資訊，以落實綠

色金融政策。

五、結論：

綠色金融可謂改變過去金融機構對於其

企業社會責任之配比，由過去多半著重在消費

者權益保護及從事公益活動宣傳，逐漸轉為透

過協助其他產業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目的，進

而落實金融業者自身之企業社會責任，以提升

金融商譽。在政策面上，將企業對環境與社會

之正面及反面影響，納入投資或貸放之審核、

評估過程，將有助於提升綠色產業之發展，亦

有助於降低企業違反環境保護或未盡社會責任

之情形。金融業將不再僅以獲利為首要目標，

而係從根本上去善盡金融機構之社會責任。本

中心所提供之相關產品，除可提供金融機構更

便捷之查詢管道，以達成綠色金融之要求外，

更可謂係透過該項產品，間接落實本中心自身

之企業社會責任，亦為環境保護盡一份微薄之

力。




